
108 學年度上學期 
原住民學生獎學金申請公告 

 

網路申請自 108 年 9 月 09 日(星期一)至 10 月 03 日(星期四)，並請於 108

年 10 月 04 日(星期五)前向所屬學習指導中心提出申請 

一、凡 108 學年度上學期本校大學部全修生及專科部在學之原住民

學生，符合本獎學金申請條件者(詳見實施要點)，均可於申請

期限內向所屬學習指導中心提出申請。 

二、欲申請本獎學金之同學，請於 108 年 9 月 09 日(星期一)至 10

月 03 日(星期四)先至「原住民族委員會大專校院獎助學金申請

系統」（網址︰http://cip.fju.edu.tw/cip/）進行網路線上申

請，並請於 108 年 10 月 04 日(星期五)前檢具申請表、校內查

核表及其他應檢附證件，逕向所屬學習指導中心提出申請，校

本部一律不受理學生個別申請案件。請同學把握時效，逾期不

予受理。 

三、詳細申請內容及流程請參閱學生事務處「獎學金申請專區」

（http://coach.nou.edu.tw/Scholarship/Bookmark?advertId=1074）

之「原住民獎學金」網頁。    



國立空中大學108學年度上學期大專校院原住民族籍學生獎學金查核表 

學生姓名  學  號  中 心 別  

身分別 

 □ 大學部全修生 

 □ 專科部 

107 學年度 

  下 學 期 

選修科目數 

(至少選修 2 科) 
 

學期學業成績 

（70 分以上） 
 

聯絡電話 
※為必要時校方能快速與您聯絡，本欄請務必填列可隨時連絡之電話。 

行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間：（    ）                

通信地址 
※為必要時校方寄發通知單，本欄請務必填列可寄達信件之地址。 

□□□□□ 

 

一、本校各類獎補助金或政府機關設置之其他獎助學金等申請人以申領 1份為

限，不得重複。另學分學雜費已由學校全額負擔者不得再申請本獎學金。下

列資料，請申請人據實填寫： 

本學期是否申領其他校內獎補助金或政府機關設置之其他獎補助金、學分學

雜費是否由學校全額負擔？ 

□否 

□是，申領之獎助學金或政府機關補助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金額：         元。 

二、本人如獲獎助，同意將該獎學金直接匯入下列本人帳戶： 
    ※請檢附存摺影本，以利匯款與查核 

銀行或郵局帳
戶資料（※必
須為申請學生
本人之帳戶，
請擇一填寫並
自行仔細核
對，避免錯誤） 

郵
局 

局號：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※毋須匯款手續費。 

銀

行 

 
         銀行         分行(代碼︰                ) 
 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※需由同學自付匯款手續費，並於匯款時逕予扣繳，請同

學審慎選擇。 
  

※以上所填資料及所附申請證件均屬實，本人特此切結。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編號︰ 



原住民學生獎學金申請系統--本校「特殊欄位登錄參照表」 

因本校學生性質與一般傳統大學不同，致部分欄位登錄內容特殊。請同學

進行申請操作前，先行參考下表登錄內容︰ 

編號 欄位 登錄內容 備註 

1 科系/年級 

大學部 

全修生 
入學不分系/9 

1.大學部選修生不得申

請。 

2.大學部全修生之科系欄

位，請不要填「預定畢

業學系」。 

3.年級選＂9＂代表「其

他」 

專科生 登錄就讀科系/9 

2 學制/班別 

大學部 

全修生 
大學/學士班 

 

專科生 二專/日間部 

3 

若未申請到

獎學金，願

否改申請工

讀助學金。 

請鈎選＂不願意＂ 
本校學生僅可申請「獎學

金」。 

4 操行成績 82 分 

一律先登錄＂82＂分，俟

至所屬學習指導中心申請

時，依審核表上所評分數

為準，屆時若分數有異再

行更改。 

5 

班級排名、

人數、占全

班百分比 

免填 

 

6 

入學成績

(新生)、 

入學方式 

免填 

 

 


